附件1

关于促进增量配电网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
（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4〕187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增量配电业务配电区域划分实施办法〉的通知》（发改能源规〔2024〕317号）等文件要求，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高效充分消纳，现就促进增量配电网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通知如下。

一、促进增量配电网充分消纳新能源

（一）支持增量配电网内的用电企业依托厂房、屋顶或周边符合新能源建设要求地块，建设“全额自发自用”分布式新能源项目，相应规模不纳入自治区及盟市分布式新能源规模管理。
（二）增量配电网内的用电企业，可根据自治区相关政策要求，申请建设绿色供电（绿电直连）项目。

二、支持增量配电网建设新型储能

（三）增量配电网应将新型储能作为电网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满足增量配电网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灵活调节能力需求。

（四）鼓励在增量配电网内建设独立新型储能设施，可作为独立市场主体运行。在充电时作为电力用户，可与增量配电网内的发电企业进行电力交易，在满足增量配电网“自我调峰”的前提下，仍有富裕充电能力时，可作为电力用户参与自治区级电力市场交易，也可通过参与自治区级电力市场交易从自治区级电网购电进行充电；在放电时作为发电企业，与增量配电网内的用电企业进行电力交易。独立新型储能设施向增量配电网送电的，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五）鼓励增量配电网内的用电企业自行建设用户侧新型储能设施，满足自身电力需求，不得向其他用电企业供电。用户侧新型储能设施与其所属用电企业视为同一市场主体，作为电力用户开展电力交易，充电电量纳入该用电企业用电量统一结算。

三、鼓励依托增量配电网开展多场景融合应用

（六）鼓励增量配电网与氢能产业融合发展。增量配电网内可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实施细则》有关要求，规划建设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项目上网电量须在增量配电网内消纳。鼓励建设以氢气为主燃料的自发自用发电机组。

（七）鼓励增量配电网内规划建设多能互补项目。除燃煤自备电厂、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等国家规模管控或者政策禁止建设的电源项目外，鼓励增量配电网内建设以资源综合利用、节能降碳减排为目的的电源。

（八）鼓励增量配电网内电力领域新型经营主体创新发展。鼓励在增量配电网内建设虚拟电厂，聚合新型储能、分布式新能源、可调节负荷等各类调节资源，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协同参与电力系统运行和电力市场交易。鼓励增量配电网内的用电企业充分利用自建新能源和各类调节资源，建设具备一定智能调度水平和自平衡能力、与增量配电网联网运行的小型智能微电网系统。

四、完善增量配电网电价和市场交易政策

（九）增量配电网与自治区级电网之间开展电力电量交易，根据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和相关要求进行结算。自治区级电网不向增量配电网收取高可靠供电费用。

（十）增量配电网按照《售电公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成立售电公司后，可依法依规代理配电区域内的电力用户参与自治区级电力市场交易。增量配电网内的电力用户可自主选择由增量配电网售电公司代理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自治区级电力市场交易。

（十一）增量配电网内的用电企业可参照自治区级电网执行相同的价格政策，自治区级电网、增量配电网应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

五、强化监督管理

（十二）自治区能源局会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对增量配电网的供电行为和安全生产进行监督管理，指导增量配电网企业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及电网安全风险管控有关政策文件要求，对违反电力管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对无法满足配电区域内用户用电需求的，由盟市能源主管部门核实确认后，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增量配电业务管理有关政策依法依规取消项目业主资格。


